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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房屋买卖或租赁中发生法律纠纷； 您在家庭婚姻生活中亮起红灯； 您在劳动维权时遭遇困惑……

当您需要法律上的专业指点， 或者希望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时， 请给我们来信。 “我要找律师” 栏目特意为您搭建起寻觅律

师的桥梁， 只要您将求助事项详细写下来， 并说明需要什么样的律师提供什么帮助， 然后通过邮寄或者电子邮件传递给我们， 我们

将免费为您刊出。 请在来信或者电子邮件中注明您的详细联络方式， 以便律师及时和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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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唯一孩子，能否顺利继承

我是家里唯一的孩

子， 假如没有遗嘱， 我能

否顺利继承父亲或者母亲

的遗产？ ———周先生

上海市恒业律师事务
所周洪波律师回复如下：

如果没有遗嘱， 依法

应适用法定继承。

法定继承时， 第一顺

序法定继承人是被继承人

的配偶、 子女和父母， 第

二顺序法定继承人是被继

承人的兄弟姐妹、 祖父母

和外祖父母。

法定继承开始后， 由

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 第

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 没

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 由

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这里所说的子女， 包

括婚生子女 、 非婚生子

女、 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

的继子女。

这里所说的父母， 包

括生父母、 养父母和有扶

养关系的继父母。

兄弟姐妹， 包括同父

母的兄弟姐妹、 同父异母或

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 养

兄弟姐妹、 有扶养关系的继

兄弟姐妹。

因此， 独生子女不一定

能继承父母的全部遗产。

父母去世后， 假如没有

遗嘱且存在多位第一顺序继

承人， 独生子女将无法继承

父母所有遗产。

因为遗嘱继承的效力优

先于法定继承， 因此律师建

议可以通过订立遗嘱来避免

上述情况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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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同居老伴， 能否继承遗产

我和老伴属于同居关

系并未结婚， 目前我独自

照顾老伴的晚年生活， 她

的子女却对她不闻不问。

请问， 老伴的子女能否继

承她的遗产？ ———刘先生

上海市恒业律师事务
所周洪波律师回复如下：

根据我国法律的规

定， 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

条件的继承人， 不尽扶养

义务的， 分配遗产时， 应

当不分或者少分； 对被继

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

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

继承人， 分配遗产时， 可

以多分； 对继承人以外的

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人，

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

承人扶养较多的人， 可以

分给适当的遗产。

根据你的陈述， 你们

虽然属于同居关系， 但如

果确实由你独自照顾并扶养

老伴， 而老伴的子女有扶养

能力和扶养条件却不尽扶养

义务， 在分配遗产时， 应当

不分或者少分。

本律师曾经代理多起同

居关系一方主张继承另一方

部分甚至全部遗产的成功案

例。

因此， 你可以依法继承

同居老伴的部分遗产， 甚至

有可能继承全部的遗产。

想订代书遗嘱，咨询见证问题

我听说遗嘱可以请人代书， 请问

代书遗嘱是否需要见证人？ 有见证人

是否就必然有效呢？ ———韩女士

上海市恒业律师事务所周洪波律
师回复如下：

我国法律规定， 代书遗嘱应当有

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在场见

证。 但是， 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

证人：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以及其他不具有见证能力

的人 ； 继承人 、 受遗赠人 ； 与继承

人、 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

因此， 有见证人的遗嘱不一定有

效。

首先，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

其次， 遗嘱必须表示被继承人的真

实意思， 受欺诈、 胁迫所立的遗嘱无

效；

再次， 伪造的遗嘱无效；

最后， 遗嘱被篡改的， 篡改的内容

无效；

此外， 订立遗嘱必须具备时空一致

性， 即被继承人、 代书人和见证人必须

同时在立遗嘱的现场， 并当场完成立遗

嘱的全过程。

本律师曾代理多起虽有代书遗嘱，

但最终不被法院认可的成功案例， 维护

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孩子抚养费用，能否一次支付

我和我丈夫是通过网络相识的，

后来我们奉子结婚， 婚后他一直沉迷

于网络赌博， 我们为此天天吵架。

现在我想和他离婚， 要求孩子归

我， 由他支付抚养费。 因为他一有钱

就会拿去赌博， 我怕离婚后他根本不

会给孩子钱 。 请问律师 ， 我该怎么

办？ 能否要求他一次性支付孩子的抚

养费用？

———梅女士

上海日盈律师事务所王丹丹律师
回复如下：

你这种情况可以在起诉离婚时要

求对方一次性支付全部抚养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法

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一）》 第五

十条规定： “抚养费应当定期给付，

有条件的可以一次性给付。”

在实践中， 法院一般会驳回抚养

子女一方要求的一次性给付抚养费的

要求， 但是也存在特殊情形：

首先 ， 在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

下， 可以一次性支付抚养费。 民法调整

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充

分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洽， 所以法

院也会尊重双方当事人达成的一致意

见。

其次， 一方系外国人或者长期定居

在国外， 可以判决一次性支付抚养费。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支付抚养费一方定

居国外或者频繁出入境， 法院一般会认

为一次性支付有利于抚养费的执行和保

证未成年子女的稳定生活。

最后， 支付一方有赌博、 吸毒等恶

习的， 法院一般会支持一次性支付， 这

也是可以适用于你的情况。

因为存在上述恶习的人， 挥霍财产

的可能性极大， 这会导致未成年子女未

来的生活没有保障， 所以法院有可能支

持一次性支付抚养费。

如果支付一方没有固定收入或者其

他收入来源， 法院在判决离婚时也可以

将支付抚养费一方本应获得的夫妻共同

财产用来抵扣子女抚养费， 最大程度上

保障未成年子女的生活。

周洪波（合伙人、 律师）

上海市恒业律师事务所

上海市黄浦区金陵东路 2号光明金融大厦 15 楼

咨询电话： 13671665677 

zhouhongbo365@126.com

签订离婚协议，能否反悔撤销

我和前妻有一个女儿 ， 2016 年

离婚时签订了离婚协议， 约定夫妻共

有的一套房屋归女儿所有， 但是没有

办理过户手续。 现在我再婚后又生了

一个儿子， 我想把之前的那套房子给

儿子， 我可以撤销之前离婚协议中的

赠与么？ ———吴先生

上海日盈律师事务所王丹丹律师
回复如下：

首先 ， 《民法典 》 第 658 条规

定： “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

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经过公证的赠与

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

扶贫、 助残等公益、 道德义务性质的

赠与合同， 不适用前款规定。”

不动产物权的转移以登记为要

件， 在办理过户登记前可以撤销不动

产的赠与。

但是， 离婚协议与普通的赠与协议

不同， 离婚协议具有人身和财产双重属

性， 是双方就婚姻关系的解除、 子女的

抚养以及财产的分割等方面的综合安

排。 因此， 不能将离婚协议中的赠与条

款单独割裂出来看。 实践中， 法院一般

会考虑到离婚协议的强烈人身属性， 从

而对于离婚协议中的赠与条款适用 《民

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相关法律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法

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一）》 第 70 条

规定： “夫妻双方协议离婚后就财产分

割问题反悔， 请求撤销财产分割协议

的， 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人民法院审理

后， 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

诈、 胁迫等情形的， 应当依法驳回当事

人的诉讼请求。” 因此， 如果你不能证

明与前妻签订离婚协议时存在被欺诈、

胁迫的情形， 就无法撤销该赠与。

王丹丹（合伙人、 律师）

上海日盈律师事务所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28 号久事大厦 23 楼

咨询电话： 15221609228

wangdandan@rilawfirm.cn


